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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结项 

暨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核查意见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超颖电子电

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颖电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

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

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募投项目结项暨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投

资建设新项目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 3月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结项暨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

目的议案》，确认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高多层及 HDI 项目第二阶段”（以下简称“募

投项目”）结项，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 6,245.42 万元（包括现金管理收益和利

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及超募资金 14,316.22 万元投

资建设新项目“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高多层及 HDI 项目第三阶段”（以下

简称“新项目”）。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该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同意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803 号）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核发的《关于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自

律监管决定书[2025]243 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 52,500,000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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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主板上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7.0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96,7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93,537,811.80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03,162,188.20 元。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华兴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5 年 10 月 21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华兴验

字[2025]23008410841 号）审验。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

理。 

二、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6 年 2 月 28 日，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万元）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万元） 

投资进

度 

1 
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高

多层及 HDI 项目第二阶段 
40,000.00 33,436.15 83.59% 

2 
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补

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26,000.00 26,000.00 100.00% 

合计 66,000.00 59,436.15 - 

本次发行的超募资金共计 14,316.22 万元；截至 2026 年 2 月 28 日，前述超

募资金均尚未使用。 

三、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预计节余情况 

（一）本次募投项目结项情况 

本次拟结项的募投项目为“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高多层及 HDI 项目第

二阶段”。该项目目前已全部建设完毕，生产线能够稳定生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 

鉴于上述募投项目已初步达到预期目标，同时考虑到公司新项目建设对资金

的需求，为更好使用募集资金，公司拟对上述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和超募资金投资新项目。 

（二）拟结项的募投项目资金使用及预计节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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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6 年 2 月 28 日，“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高多层及 HDI 项目第

二阶段”的资金使用及预计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待支付的

款项 

利息及理财收益扣

除手续费后净额 

节余募集

资金金额 

超颖电子电路股份

有限公司高多层及

HDI 项目第二阶段 

40,000.00 33,436.15 339.33 20.90 6,245.42 

注：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为截至 2026 年 2 月 28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扣除待支付款项后预

计结余金额，实际结余金额以未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扣除待支付款项之后的金

额为准。 

（三）本次拟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 

在募投项目“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高多层及 HDI 项目第二阶段”建设

前期，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投入部分相关建设，且后续未使用募集资金对该部分

投入进行置换，从而减少了实际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形成了一定的资金节

余。 

四、节余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上述预计节余募集资金

6,245.42 元（以资金转出当日上述项目对应的专户余额扣除待支付款项之后的

金额为准）以及超募资金 14,316.22 万元用于建设“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高多层及 HDI 项目第三阶段”，新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项目实施主体：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高多层及 HDI 项目第三阶段 

3、项目建设地点：黄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汪仁镇大棋大道特 88 号 

4、项目建设内容：通过引进高精度、高自动化生产设备，聚焦 HDI 板、高

多层板等高端产品布局，突破公司产能瓶颈，提高客户订单交付能力，从而满足

网络通讯及服务器、汽车电子等高速增长的下游市场对高端 PCB 产品的需求。通

过优化产品结构与产能布局，巩固并加强公司在印制电路板行业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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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长期稳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新项目达产年将形成年产 12.76 万平方米印

制电路板的生产能力，用于网络通讯及服务器、汽车电子等领域。 

5、项目投资规模及资金来源：新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 42,119.23 万元（最

终以实际投资金额为准），资金来源为公司本次拟结项募投项目预计节余募集资

金 6,245.42 万元、超募资金 14,316.22 万元以及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前述资

金全部用于项目建设，具体投资明细如下：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占比 

1 场地投入 3,314.10 7.87% 

2 设备投入 34,846.73 82.73% 

3 基本预备费 1,908.04 4.53% 

4 铺底流动资金 2,050.36 4.87% 

合计 42,119.23 100.00% 

6、项目建设期限：24 个月 

7、项目备案及审批情况：目前该项目尚未完成投资项目备案等程序，相关

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新增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将依据募集资金管理的要求开立募集资金存放专

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

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二）新项目必要性分析 

1、突破现有产能瓶颈，提高客户订单交付能力 

近年来，受益于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AI 技术商业化落地及存储芯片国

产化推进，高端 PCB 应用领域需求爆发式增长。公司精准把握机遇，成功切入多

家头部企业供应链，高多层及 HDI 板订单量激增，产能瓶颈已成为制约公司承接

大额订单、营收稳步增长的核心瓶颈。新项目的实施将使公司突破产能瓶颈，提

高客户订单交付能力，满足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 

2、巩固技术领先优势，适配高端产品工艺迭代需求 

当前，全球印制电路板行业正迎来以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

5G 通信为核心的新兴需求驱动发展周期，行业整体结构持续向高端化、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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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附加值方向迭代升级。新项目拟通过购置高精度、高自动化生产设备，满足产

品在微细线宽线距、微小孔径、高层压数等方面的高精密度加工需求，进而有效

提升高多层板及 HDI 板的生产效率、核心工艺精度与产品品质，稳步保障高端产

品的成品率与全生命周期性能稳定性，持续强化公司在高端 PCB 产品领域的核心

供应能力与市场竞争优势。 

3、把握行业发展机遇，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地位 

新项目实施将依托公司现有客户资源、技术积累与管理优势，进一步拓展高

端应用领域市场份额，优化产品结构与产能布局，全面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行

业影响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巩固公司在高端 PCB 领域的竞争优势，为公司长期

稳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新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1、在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与下游应用领域持续升级的双重驱动下，公司精准

把握行业发展机遇，积极响应政策导向，将新项目的规划与实施深度契合产业发

展趋势。新项目符合国家当前及未来对高端印制电路板产业的扶持方向，具备充

分且可持续的政策环境可行性。 

2、公司深耕 PCB 制造领域多年，凭借优秀的核心技术研发团队、深厚的专

利储备与核心技术积累，以及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为新投资项目的顺利推进、

高效实施及落地交付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障。 

3、公司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叠加行业固有的高合作黏性与长期稳定的合

作基础，为新项目的投产及消化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与可持续的业务保障。 

（四）新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新增产能消化不及预期风险 

若项目投产后出现下游市场增速放缓、行业竞争加剧等情形，新项目存在新

增产能消化风险。对此，公司将重点围绕高端 PCB 需求旺盛领域，积极开发行业

内头部及优质潜力客户，突破现有客户结构限制，拓宽高端产品销售渠道，提升

新增产能的市场承接能力。同时，公司也将结合高端产品订单获取、客户验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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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市场需求变化，灵活、有序、分阶段释放新增产能，避免产能集中投放带来

的消化压力，确保产能利用率维持在合理水平。 

2、项目实现效益不及预期风险 

若项目实施及投产后出现宏观经济下行、市场需求下滑等情形，将可能导致

新项目实际效益不及预期。对此，公司将紧密跟踪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及下游市

场需求变化，提前开展客户认证与订单储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优化产品结构

与工艺水平，紧跟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建立稳定多元的供应链体系，强化集中采

购与成本管控，平抑原材料价格波动；根据市场环境及订单获取情况，合理把控

项目建设进度与产能释放节奏；同时不断完善市场开拓机制，深化与核心客户合

作，积极拓展优质客户资源，多措并举保障新项目顺利实施并实现预期效益。 

3、全球宏观环境不确定性风险 

若未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甚至迟滞，印制电路板行业发展速度将放缓或陷入

下滑，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及营业收入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公司在 PCB 行业

深耕多年，凭借优良的产品品质和优质的技术服务，公司在行业中塑造了较好的

品牌形象，并赢得较好的市场口碑。公司建设新项目，旨在增强公司的 HDI 和

HLC 产能，丰富公司产品类型，优化产品结构，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此外，

公司多年来积累的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能够有效降低因宏观环境变化而造成

的市场风险。 

4、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原材料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较高。未来若原材料价格出现大幅波动，

公司的经营业绩将受到不利影响。对此，公司将采取措施加强对供应链的管理能

力，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公司还将继续完善采购、库存等方面的管

理制度，并加强经验丰富的采购管理人员的任用，加强对原材料市场变化趋势的

预判，进一步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5、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全球印制线路板行业集中度不高，生产商众多，市场竞争充分，且近年来竞

争逐渐加剧。对此，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加强对新产品的研发以及对现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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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公司也将加大生产工艺的研发投

入力度，对生产工艺进行优化和改良。此外，通过新项目的建设，公司的产能得

到了极大的提升，使公司能够实现更大批量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产品价格优势。 

五、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对

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是公司

根据募投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和公司经营情况做出的合理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经营能力，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要求。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结项暨使用节余募集

资金及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确认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高多层及 HDI 项

目第二阶段”结项，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 6,245.42 万元（包括现金管理收益和

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及超募资金 14,316.22 万元

投资建设新项目“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高多层及 HDI 项目第三阶段”。该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结项暨使用节

余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

交股东会审议。根据超颖电子的投资与建设规划，该事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和公司经营情况做出的安排，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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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暨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投

资建设新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